浙江工商大学基建工程竣工结算

 审 计 委 托 书
审计处：

根据《浙江工商大学基建、修缮工程项目竣工结算审计实施办法》（浙商大审〔2021〕137号）及学校有关规定，现委托你单位对下述工程结算进行审计，请予安排实施。

委托审计单位（盖章）：

	项目名称
	

	施工单位
	 

	监理单位
	
	联系人及电话
	

	送审造价
	
	合同价
	

	竣工时间
	
	已 付    工程款
	

	委托单位

结算初审

意见


	如：合同中减少（未实施）的项目及甲供材料、审计中需注意的问题等



	项目负责人

意见
	
	联系电话
	

	委托单位负责人意见
	

	送审经办人
	
	送审时间
	


备注：根据合同及省政府令296文件对结算审核时限的要求，项目管理部门在收到完整的结算资料完成初审后，及时送审计处安排审核。

